关于对建筑业企业资质审批意见的公示
（2024第7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22号）和省住建厅《关于建立“宽进、严管、重罚”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机制的通知》要求，湖北忠辰建设有限公司提交了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资料，按照企业资质管理相关规定，我局组织专家对企业所提交的申报资料进行了审查。现予以公示，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公示时间：2024年5月31日至2024年6月7日。
　　二、企业如对审查意见有异议，应在公示期内提出书面申述意见和相关证明材料以及对申述材料的法人承诺书，按网上审批工作流程报送市住建局，逾期不予受理。
　　三、有关单位及个人如发现公示的企业有涉及黑社会背景行为的、申报资料不真实的或其它违法违规情况的，可在公示期内向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管科（吴都大道81号市住建局1706室）提交举报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或签署举报人真实姓名，市住建局将按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联系电话：027-60670776
　　附  件：鄂州市建筑业企业资质公示名单（2024第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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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鄂州市建筑业企业资质公示名单（2024-7）
	序号
	企业名称
	申报资质类别
	公示意见
	备注

	[bookmark: _GoBack]1
	湖北忠辰建设有限公司
	首次申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同意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审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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